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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抽样方法
以随机方式在被抽样生产者、销售者的待销产品中抽取样品。
抽查样品基数满足抽样数量即可。

每批次抽样数量见表1。

表1 抽样数量表

	产品种类
	抽样数量（块）

	
	抽样总数量
	检验样品
	备用样品

	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
	20
	15
	5

	烧结普通砖
	60
	30
	30

	蒸压粉煤灰砖
	长度≥200mm
	160
	80
	80

	
	长度＜200mm
	250
	125
	125


2 检验依据
表2 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抗压强度
	GB/T 11969—2020

	2
	干燥收缩值
	GB/T 11969—2020

	3
	干密度
	GB/T 11969—2020

	4
	抗冻性
	GB/T 11969—2020

	5
	导热系数
	GB/T 10294—2008

	6
	放射性
	GB 6566—2010


表3 烧结普通砖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强度等级
	GB/T 2542—2012

	2
	泛霜
	GB/T 2542—2012

	3
	石灰爆裂
	GB/T 2542—2012

	4
	吸水率
	GB/T 2542—2012

	5
	饱和系数
	GB/T 2542—2012

	6
	冻融
	GB/T 2542—2012

	7
	放射性
	GB 6566—2010


       注：严重风化区中的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砖应进行冻融试验，其他地区砖的吸水率和饱和系数符合规定时可不做冻融试验，否则，应进行冻融试验。淤泥砖、污泥砖、固体废弃物砖应进行冻融试验。
表4 蒸压粉煤灰砖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强度等级
	JC/T 239—2014

	2
	抗冻性
	GB/T 4111—2013

	3
	线性干燥收缩值
	GB/T 4111—2013

	4
	碳化系数
	JC/T 239—2014

	5
	吸水率
	GB/T 4111—2013

	6
	放射性
	GB 6566—2010


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3 判定规则

3.1依据标准
GB/T 11968—2020  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

GB/T 5101—2017   烧结普通砖
JC/T 239—2014     蒸压粉煤灰砖
GB 6566—2010     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3.2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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